新建函〔2019〕35号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第97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张忠祥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胜利村胜利苑地质灾害搬迁安居点亮化项目（安装太阳能路灯）的议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接到议案后，我局对漠沙镇胜利村胜利苑地质灾害搬迁安居点亮化项目（安装太阳能路灯）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现作如下答复：  

1.根据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点亮玉溪”行动方案》的通知（玉办通〔2016〕60号），实施范围：7县2区4663个尚无路灯的自然村组的村内户外、部分村寨人员密集区域的连接路一并纳入范围，具体由县区统筹安排，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及“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等工程中已安排路灯的村庄不再重复安装。新平县共有1463个自然村，上级分配我县太阳能路灯5200盏，由于分配我县太阳能路灯少，分配到漠沙镇的路灯是630盏，因此分配到各小组(自然村）的路灯较少，达不到点亮玉溪的目的。

2.目前“点亮玉溪” 只实施一年，县住建局无项目、无专项资金支持。待实施第二期“点亮玉溪”工程，视漠沙镇胜利村胜利苑地质灾害搬迁安居点实际需求，我局将积极争取安排漠沙镇胜利村胜利苑地质灾害搬迁安居点亮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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